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作为江

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审慎、认真

的研究，现就下述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报告期内（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核查和监督，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2022

年上半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查和监督，认为：  

公司严格执行证监发[2003]56号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报告期内公司不

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也无

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事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金额为零。 

三、关于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独立意

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2022年修订）》等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编制的《关于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使用情况，并及时

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未发现

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四、关于放弃全资子公司优先认缴出资权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将有利于增强其

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加速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战略规划。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之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为受同一国

有资产管理机构控制的法人，因此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未参与表决，董事会审议和披露本次

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系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1年12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0496号）确定，价格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于变更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为张昊玳女士。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变

更的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提名人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的

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提名人本人同意。经审阅前述董事候选人的履历及

资料，我们认为该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

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

及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审议

变更董事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同意将变更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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